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２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６

，

６７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

人民币现金（含

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

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

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现金股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４３

浙江道明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５０７

永康市知源科技有限公司

３ ０１＊＊＊＊＊４０４

胡国祥

４ ０１＊＊＊＊＊４７１

吕笑梅

５ ０１＊＊＊＊＊７９７

陈武

６ ０１＊＊＊＊＊５８８

池巧丽

７ ０１＊＊＊＊＊０５５

钱绍雄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永康市象珠镇象珠工业区三号迎宾大道

１

号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尤敏卫、求海滨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９－８７３２１１１１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９－８７３１２８８９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６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以通讯、电子邮件等方式

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

７

名董事以现场形式参加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３

号》及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认为公司已符合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授予条件，确定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向激励对象授予相应额度的股票期权。

关联董事黄文辉、郭绪勇、夏小华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其余

４

名董事参与了表决。

表决结果：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议案》。

随着公司业务的开展，资金结算规模日渐增大，为了对日常运营过程中的短期资金沉淀做更合理的利用，最大限度地提

高公司资金收益，公司拟在严格控制各类风险、保证资金具有适当流动性的前提下，对公司资金进行综合管理。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对公司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对以上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６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以通讯、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

监事。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３

名，

３

名监事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本次会议作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为审查公司激励对象相关情况是否符合股票期权授予条件，监事会对公司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再次确认，监事会认

为：

１

、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任职人员，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

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２

号：股权激励股票期权实施、授予与行权》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与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

对象名单相符。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议案》。

随着公司业务的开展，资金结算规模日渐增大，为了对日常运营过程中的短期资金沉淀做更合理的利用，最大限度地提

高公司资金收益，公司拟在严格控制各类风险、保证资金具有适当流动性的前提下，对公司资金进行综合管理。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对公司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６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为授予日，向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授予股

票期权。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及其摘要

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主要内容如下：

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总计

２９８７．１１

万份，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约占本激励计划签

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９９９１０

万股的

２．９９％

。其中首次授予权益

２８８７．１１

万份，约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８９％

；预留

１００

万份，约占本激励计划授出权益总数的

３．３５％

，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１０％

。

１

、标的种类：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激励工具为股票期权。

２

、标的股票来源：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３

、激励对象：经公司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考核并经公司监事会审核，具备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共计

５０

人，

包括

６

名高级管理人员和

４４

名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４

、行权安排

在可行权日内，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未来

２４

个月

内分两期行权。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

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５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５０％

预留期权自该部分期权首次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在满足行权条件时，激励对象在未来

２４

个月内分两次分别按照

５０％

：

５０％

的比例行权。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

数量比例

第一次行权

自预留权益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权益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５０％

第二次行权

自预留权益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权益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５０％

５

、行权价格：公司授予每一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３．００

元。

６

、股票期权行权条件

（

１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行权期的两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

条件。

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绩效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１１

年年度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净利润较

２０１１

年增长率不低于

９６％

第二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１１

年年度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净利润较

２０１１

年增长率不低于

１７４％

以上净利润数据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

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期权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期权的行权条件达成，则激励对象按照计划规定比例行权。反之，若行权条件未达成，则公司按照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所获期权当期可行权份额注销。

（

２

）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

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办法，在本计划有效期内的各年度，对所有激励对象进行考核，目前对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共有

Ｓ

，

Ａ

，

Ｂ

，

Ｃ

，

Ｄ

五档。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Ｓ／Ａ／Ｂ

档，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若激励对象上一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

Ｃ／Ｄ

档，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为不合格。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为第一次行权考核， 其中任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视为考核不合格；

２０１４

年度为第二次

行权考核。

（

３

）预留权益的行权条件

预留权益中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相应地与首次授予权益的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以及个人考核与处理方式相同。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爱施德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其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

了申请备案材料。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３

、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激励计划以及《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在激

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权日

符合相关规定。

二、关于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数量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数量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并不存在差异。

三、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６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激励对象中，黄文辉为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郭绪勇为公司副董事长，夏小华为公司董事兼高级副总裁，陈蓓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兼副总裁，吴学军、刘浩为公司副总裁，上述

６

人在授予日前

６

个月内均无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第四章中关于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条件为：

（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②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④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况，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

五、股票期权的授予情况

１

、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２

、本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３．００

元

／

股；

３

、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

数量（万份）

占授予期权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黄文辉

董事长

总裁

２７５．１１ ９．２１％ ０．２８％

郭绪勇 副董事长

１３２．００ ４．４２％ ０．１３％

夏小华

董事

高级副总裁

１６０．００ ５．３６％ ０．１６％

陈蓓

董秘

副总裁

１０８．００ ３．６２％ ０．１１％

吴学军 副总裁

８０．００ ２．６８％ ０．０８％

刘浩 副总裁

１３２．００ ４．４２％ ０．１３％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

４４

人）

２０００．００ ６６．９５％ ２．００％

合计

２８８７．１１ ９６．６５％ ２．８９％

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

关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根据授予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

总额分别确认激励成本。

经测算，预计未来四年股票期权激励成本合计为

１６７４．５２

万元，具体的激励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期权份额（万份） 期权成本（万元）

２０１２

年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万元）

２８８７．１１ １６７４．５２ ４６５．１５ ６９７．７２ ４１８．６３ ９３．０３

本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应以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七、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通过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后，发表如下意见：

１

、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任职人员，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

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２

号：股权激励股票期权实施、授予与行权》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公司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与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名单相

符。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

１－３

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２

号：股权激励股票期权实施、授予与行权》以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

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的规定。

２

、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股票期权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

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并同意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九、律师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本次授权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授予事项已获得现阶段

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本次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董事会确定的本次股票期权授予日、激励对象及其本次获

授股票期权的数量及行权价格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及《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本次股票期

权的授予尚需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办理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等事项。

十、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北京市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事项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６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议案》，同意对

公司资金进行综合管理。根据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对公司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主要内容

随着公司业务的开展，资金结算规模日渐增大，为了对日常运营过程中的短期资金沉淀做更合理的利用，最大限度地提

高公司资金收益，公司拟在严格控制各类风险、保证资金具有适当流动性的前提下，对公司资金进行综合管理。

（一）资金综合管理所运用的金融产品

１

、产品类型：主要为保本保收益型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包括货币及债券类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

２

、发行机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３

、产品期限：

４５

天以内；

４

、公司资金综合管理所运用的金融产品不涉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所称证券投资。

（二）资金综合管理规模

通过对年度资金收支进行分析，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短期资金沉淀最高存量可达

３

亿元人民币。为了最大限度地有效管

理公司资金，公司拟在不超过

３

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募集资金）的金额范围内，根据资金实际情况和市场状况进行上述金融产

品的配置和调整。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二、资金综合管理事项的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在严格控制各类风险、保证资金具有适当流动性的前提下，对公司资金进行综合管理有利于合理地安排资金结构，

最大限度地有效管理公司资金，争取较高的资金收益。同时，公司采取如下措施控制投资风险，保障资金安全。

１

、资金综合管理所运用的金融产品主要为保本保收益型银行短期理财产品，不涉及股票等超出限定的投资品种。

２

、进行综合管理的资金仅限于公司的自有资金，即除募集资金、贷款及专项拨款等专项资金以外的自有资金。

３

、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批准的范围内决定或者授权公司总裁决定相关资金综合管理方案并具体实施，符合监管部门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及监事会将对公司资金综合管理的风险进行监控。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目前经营情况稳定，对公司资金进行综合管理，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公司资金综合管理所运

用金融产品的范围风险较低且流动性良好，不会给公司带来投资风险，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效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对公司资金进行综合管理在程序上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由于资金综合管理所运用金融产品

的范围限定为货币及债券类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等保本保收益型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在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能

够保证资金安全。因此，同意对公司资金进行综合管理。

根据相关规定，该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３

股票简称：陕国投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９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

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及本公司其他信息公告，该等公告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锁定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

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即上市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法定中文名称：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英文名称：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Ｃｏｒｐ．

，

Ｌｔｄ．

股票简称：陕国投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６３

注册及办公地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５０

号金桥国际广场

Ｃ

座（

７１００７５

）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

３５８

，

４１３

，

０２６

元

所属行业：金融信托业

法定代表人：薛季民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

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

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

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姚卫东

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孙一娟

电话：（

０２９

）

８１８７０２６２

传真：（

０２９

）

８８８５１９８９

电子信箱：

ｏｆｆｉｃｅ＠ｓｉｔｉ．ｃｏｍ．ｃｎ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１

、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２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陕西省国资委作出《关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批复》（陕国资产

权发［

２０１１

］

３１３

号），同意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中国银监会作出《中国银监会关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调整股权结构的批

复》（银监复［

２０１１

］

４２６

号），同意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有条件通过了陕国投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告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

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１７

号），核准豁免陕煤化集团要约收购义务；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中国证监会作出 《关于核准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１６

号），核准了陕国投的本次发行。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两名发行对象已将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汇入中信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本次发行不涉及购

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东华会计师出具了《验资报告》（东会陕验［

２０１２

］

００１

号），确认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到位。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向陕国投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人民币账户划转了

认股款。东华会计师出具了《验资报告》（东会陕验［

２０１２

］

００２

号），确认本次发行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

（四）股权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

售条件股份。两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锁定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

三、本次发行概况

发售证券的类型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证券简称 陕国投

Ａ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３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发行数量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证券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价格

９．６５

元

／

股，即定价基准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１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发行费用（包括保荐承销费、律师费、审

计师费用等）

１７

，

８７０

，

０００

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２

，

１０５

，

１３０

，

０００

元

发行证券的锁定期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四、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

为陕煤化集团与西投控股。本次非公开发行陕煤化集团认购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西投控股认购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

份锁定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陕煤化集团

公司名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企业

注册及办公地址：西安市太乙路

１８２

号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亿元

法定代表人：华炜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销售、加工和综合利用；煤化工产品、化学肥料和精细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电力生产与供

应；煤炭铁路运输（限自营铁路）；机械加工；煤矿专用设备、仪器及配件制造与修理；煤炭、化工、煤机的科研设计；煤田地质勘

探；咨询服务；煤及伴生矿物深加工；矿山工程及工业和民用建筑；机电设备安装；矿井（建筑）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建材销售；

气体产品的制造和销售；火工、公路运输；物资仓储；高科技产业；农林业；自营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中煤炭开采、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田地质勘探、气体产品制造、公路运输项目由集

团公司所属企业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报经批准的，凭许

可证并在有效期内经营）。

２

、西投控股

公司名称：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企业

注册及办公地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五路

８

号数字大厦四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６

，

８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肖西平

经营范围：投资业务；项目融资；资产管理；资产重组与购并；财务咨询；资信调查；其他市政府批准的业务。（以上经营范

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发行前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１

、偶发性重大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发行人将信托资金

２０

亿元贷给陕煤化集团。陕煤化集团已按照合同约定归

还该笔借款。

２

、经常性重大交易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经常性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

的信息披露。

五、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发行过程按照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执行，认购对象获得相关监管机构核准。

陕煤化集团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西投控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不存在利用其

关联人地位在本次发行中损害公司和其它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其认购股份的行为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得所需的全部授权和批准；已履行完毕的发行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对

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七、本次发行相关机构名称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保荐代表人：姜颖、邱志千

协办人：刘昀

经办人员：梁宗保、徐浩锋、魏玺、郝冬、朱钰、陈星睿、张玺、肖军、吕煜乾、金玥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６０３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９４０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郭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Ｆ４０８

经办律师：贺伟平、易建胜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１３３７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８５５

（三）审计机构

名称：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玉芳

住所：太原路

８７

号甲

经办注册会计师：吉荣、王少植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书序号：

００００５６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４４５８５９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６６３９２０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股）

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 国家

１５８

，

９３５

，

９３７ ４４．３４ ０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

，

１２４

，

１０１ ３．１０ ０

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１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理财产

品等其他

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７ ０

林丽君 境内自然人

２

，

３３４

，

４５１ ０．６５ ０

刘钢明 境内自然人

２

，

１３９

，

５００ ０．６０ ０

江叙音 境内自然人

１

，

６６９

，

８３２ ０．４７ ０

王昌辉 境内自然人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０

曾燕颖 境内自然人

１

，

２９１

，

９６９ ０．３６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诺安主题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 理财产

品等其他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３ ０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５８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 国家

１５８

，

９３５

，

９３７ ２７．４８ ０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６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３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３

，

９９１

，

２５０ ０．６９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２

，

８４９

，

５４４ ０．４９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动力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２

，

５１７

，

１４３ ０．４４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诺安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２

，

１７０

，

３３７ ０．３８ ０

刘钢明 境内自然人

２

，

１３９

，

５００ ０．３７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１

，

９２９

，

１００ ０．３３ ０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因发行人原职工监事薛志刚退休，经公司职工大会选举，吴滢出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其任期

与第六届监事会一致。新任监事吴滢持有公司股份

１．２

万股。发行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发行前未持有公司股

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没有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０４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０４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５８

，

４１３

，

０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０ ３５８

，

４１３

，

０２６ ６１．９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８

，

４１３

，

０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０ ３５８

，

４１３

，

０２６ ６１．９６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股份总数

３５８

，

４１３

，

０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７８

，

４１３

，

０２６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１ ０．２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１ ０．２３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２５ ２．０７

按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模拟计算的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９ ０．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９ ０．１４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０３ ４．９２

注：

（

１

）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

后稀释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所有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及

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计算；

（

２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二）资产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本

／

风险资本、净资本

／

净资产等监管指标将得到提升和优化，满足了中国银监会对信托公司净

资本管理的监管要求，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扩大了公司信托资产规模的增长空间，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较大幅度增加。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数据为测算基础，以募集

资金净额

２

，

１０５

，

１３０

，

０００

元进行模拟测算，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资产增加到

３０．９０

亿元，增长

２１３．８５％

；净资产增加到

２９．１０

亿元，

增长

２６１．５０％

。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充实公司资本金，使公司的净资本管理指标符合监管要求，以

增强公司资本实力、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也为公司获取一系列新业务资格及业务拓展提供资本支撑，公司的业务结构

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较大变动。

（四）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根据本次发行情况，公司本次发行数量为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陕煤化集团认购数量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西投控股认购数量为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陕高速集团

１５８

，

９３５

，

９３７ ４４．３４％ １５８

，

９３５

，

９３７ ２７．４８％

陕煤化集团

０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５８％

西投控股

０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６％

其他

Ａ

股股东

１９９

，

４７７

，

０８９ ５５．６６％ １９９

，

４７７

，

０８９ ３４．４８％

合计

３５８

，

４１３

，

０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５７８

，

４１３

，

０２６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完成后，陕高速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比例将减少，陕煤化集团将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陕高速集团将成为

公司第二大股东，西投控股将成为公司的第三大股东。由于陕高速集团和陕煤化集团均为陕西省国资委代表陕西省人民政府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企业，因此，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将为陕西省国资委。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各股东也将按照相关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股东权利和义务。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到期，公司将按照相关法规规定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化情况

针对发行人总裁长期缺位的问题，公司已与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沟通，拟尽快补选

１

名符合任职资格的总裁，最迟不超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完成后

１

个月。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对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目前发行人与认购方陕煤化集团、西投控股不存在同业竞争，针对未来开展相关业务，陕煤化集团也已出具了避免同业

竞争的相关承诺。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编制基础的说明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均根据新的《企业会计准则》（

２００６

年发布）编制，投资者如需了解发行人会

计报表，请查阅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布的财务报告。

（二）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发行人的财务报告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东华会计师进行审计，东华会计师分别出

具了东会陕审［

２００９

］

００２

号、东会陕审［

２０１０

］

０２０

号、东会陕审［

２０１１

］

００１

号审计报告，对发行人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财务

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摘自上述相关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财务数据摘

自公司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

单位：千元

股东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２１９

，

４２２．１１ ２２０

，

１６９．１０ ２３７

，

９０８．９７ ２２２

，

１９７．９４

利润总额

１４３

，

６２３．１６ １０５

，

３５９．９８ ５６

，

４３５．１１ ６９

，

８４２．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０

，

００２．０３ ８１

，

５１７．００ ４３

，

６４９．８５ ６８

，

４２４．５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３

，

０６６．１７ １５９

，

７９６．８９ ４

，

５５４．１４ ８４

，

０７３．１６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末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

资产总计

９８４

，

３８４．００ １

，

２０４

，

０３３．４３ １

，

０９７

，

０８５．６６ １

，

５４６

，

５３５．１０

股本

３５８

，

４１３．０３ ３５８

，

４１３．０３ ３５８

，

４１３．０３ ３５８

，

４１３．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８０５

，

０１２．５３ ７４２

，

８５１．７６ ５９６

，

０７８．６３ ４９２

，

４５５．８７

（三）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４．２１ １２．１８ ８．０２ １３．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１ ０．２３ ０．１２ ０．１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１ ０．２３ ０．１２ ０．１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３４ ６．４８ ４．８３ ９．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８ ０．１２ ０．０７ ０．１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８ ０．１２ ０．０７ ０．１３

（四）非经常性损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非经常性损益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１．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６０

，

５９６．５０ ２

，

４９０．０１ －３

，

４３４．９３ １

，

０６５．８１

２．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７．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１．４５

８．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９．

债务重组损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０．００ ０．００ －８

，

８４２．４２ ０．００

１１．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３

，

１５９．０３

１４．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０．００ ４９

，

２５５．６７ ３２

，

６８９．２１ －２５

，

２２５．６７

１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６．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７．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８．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８

，

３９２．１４

１９．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净额

－５．５７ －８６３．２８ ２

，

７４７．０６ ７

，

１０８．０６

２１．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金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减：上述项目的所得税影响金额

１５

，

１４７．７３ １２

，

７２０．６０ ５

，

７８９．７３ ３

，

９９６．３０

扣除所得税影响后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４５

，

４４３．２０ ３８

，

１６１．８１ １７

，

３６９．１９ ２０

，

５４４．５２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节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９．６５

元

／

股，发行股数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１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本次发行相关费

用

１７

，

８７０

，

０００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２

，

１０５

，

１３０

，

０００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充实公司资本金，使发行人的净资本管理指标符合监管要求，

以增强公司资本实力、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为公司获取一系列新业务资格及业务拓展提供资本支撑。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专户制度

发行人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发行人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项目 开户行 账号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银行营业部

８０６０１０００１４２８１６８８８８

第五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期限：自保荐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届满时止。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

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次发行

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

荐责任。

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的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并由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公司股价不除权。

本次发行中，两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锁定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在发行人、保荐机构办公地址查询：

１

、上市申请书；

２

、承销及保荐协议；

３

、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书；

４

、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５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６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７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８

、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意见；

９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１０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１１

、认购股东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１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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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2012-11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

双良转债

"2012

年付息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

"

双良转债

"

按票面金额从

2011

年

5

月

4

日（起息日）起计算利息，第二年票面利率为

0.8%

；

2

、派发年度：

2011

年

5

月

4

日至

2012

年

5

月

3

日；

3

、 扣税前每手可转换债券面值

1000

元利息为

8

元， 按不同税率扣税后每手可转债面值

1000

元利息分别为

7.2

元 （税率

10%

）、

6.4

元（税率

20%

）；

4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5

月

3

日；

5

、除息日为

2012

年

5

月

4

日；

6

、兑息日为

2012

年

5

月

9

日。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5

月

4

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双良转债

"

至

2012

年

5

月

3

日止

满两年，根据《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规定，利息每年兑付一次，现将第二年度付

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付息利率

按照《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公司发行的

"

双良转债

"

从

2010

年

5

月

4

日起开始计算利息，票面年利率第二年为

0.8%

，即每手可转债面值

1000

元利息为

8

元

(

含税

)

。对于持有

"

双良转债

"

的个人投

资者，公司按

2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每手可转债面值

1000

元利息为

6.4

元；对于持有

"

双良转债

"

的

QFII

投

资者，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后，实际派发每手可转债面值

1000

元利息为

7.2

元；对于持有

"

双良转债

"

的其他机构投

资者，实际派发每手可转债面值

1000

元利息为

8

元。

二、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1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5

月

3

日；

2

、除息日为

2012

年

5

月

4

日；

3

、兑息日为

2012

年

5

月

9

日。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截止

2012

年

5

月

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

体

"

双良转债

"

持有人。

四、付息相关事宜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申请转股及已转股的

"

双良转债

"

不再支付利息，但与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东享有同等权益；在付息

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上交所登记在册的

"

双良转债

"

持有人均有权获得当年的可转债利息。公司将在付息债权登记日之后

5

个交易日之内支付当年利息。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支付

"

双良转债

"

的利息。已办理全面

指定交易的

"

双良转债

"

持有人可于付息债权登记日之后的第

4

个交易日，即

2012

年

5

月

9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对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

双良转债

"

持有人的利息款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其办理全面指定交易

后，即可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投资者欲全面了解关于

"

双良转债

"

付息的具体条款，请查阅《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于

2010

年

4

月

29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中国证

券报》上，投资者亦可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查阅公司《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全文及相应条款。

五、咨询机构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公室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

电话：

(0510)86632358

传真：

(0510)86632307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３

股票简称：陕国投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０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陕国投”）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

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了以下承诺：

（一）关于总裁补选工作的承诺

发行人承诺：本公司正在与有关部门和股东单位等沟通，酝酿总裁人选事宜，争取尽快补选总裁，最迟不超过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完成后

１

个月。

（二）关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规范化程度的承诺

发行人承诺：我公司在下一步董事会换届聘任独立董事时，将进一步严格执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和证监会相关要求，独立董事候选人将不得在我公司的关联方、投资方任职。

（三）发行人全体董事已经承诺本次发行相关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发行对象承诺

（一）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陕煤化集团下属西安开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投资”）与陕国投在开展金融股权投资领域可能

产生的竞争，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煤化集团”）承诺：

１

、如果陕国投正在与一家金融机构进行投资接洽，在陕国投没正式退出之前，陕煤化集团将不会与该金融机构进行

有关投资的接洽；

２

、陕煤化集团将通知开源投资，要求其今后在进行新的金融股权投资时，不控股其他信托公司；

３

、陕煤化集团同意在符合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的前提下，各自采取有效的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加强相互间的

持续合作，避免可能导致资源浪费或损毁名誉的竞争行为。

（二）关于股份限售期的承诺

本次发行对象为陕煤化集团及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两家机构承诺陕国投本次发行结束之日（指本次发行的股份

上市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本次认购的股份，并委托陕国投董事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

请对认购股份办理锁定手续，以保证持有的上述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三）关于保持发行人独立性的承诺

为确保本次发行后发行人的独立性，陕煤化集团承诺：

作为陕国投的第一大股东期间，陕煤化集团将继续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完善陕国投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保证陕煤化

集团及其关联人与陕国投在人员、财务、资产、机构、业务等方面相互独立。

（四）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规范本次发行后陕煤化集团与陕国投的关联交易，陕煤化集团承诺：

１

、在陕煤化集团成为陕国投第一大股东后，陕煤化集团将善意履行作为陕国投第一大股东的义务，不利用陕煤化集

团所处的地位，就陕国投与陕煤化集团或陕煤化集团控制的其他公司相关的任何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故意促使陕国

投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侵犯陕国投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

２

、在陕煤化集团成为陕国投第一大股东后，如果陕国投必须与陕煤化集团或陕煤化集团控制的其他公司发生任何关

联交易，则陕煤化集团承诺将促使上述交易的价格以及其他协议条款和交易条件是在公平合理且如同与独立第三者的正

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决定。

三、保荐机构承诺

本公司已对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确认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关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

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意见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见证意

见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审计机构承诺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本所对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及

２０１０

年度

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的内容与本所出具的有关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上述审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

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二〇一二年四月


